
新北市蘆洲區長安街 267 巷 8 弄 1 號～8號 

都市更新整建維護計畫案 

會議紀錄 

時間 中華民國 110 年 1 月 18 日，晚上 8 點。 

開會人員 詳簽到簿 

一、 說明整建維護輔導團隊與輔導計畫之目的與執行方式。 

二、 說明建築物立面修繕工程之補助條件、補助規模、補助程序及同意比例與違章

建築處理方式。 

三、 本次建築物立面修繕範圍為長安街 267 巷 8 弄 1 號、3 號、5 號、7 號 1~5 樓

共 40 戶，本次說明會出席者有 1 號住戶 4 人、3 號住戶 3 人、5 號住戶無人出

席、7 號住戶 1 人出席，總共出席共 8 人。 

四、 住戶詢問若要申請補助是否需 1、3、5、7 號全部住戶同意? 

經輔導團隊回覆:需全部住戶同意才能申請補助。 

五、 住戶詢問是否可申請 1、3 號部分立面修繕補助? 

經輔導團隊回覆:需全棟修繕才具補助資格，外牆局部修繕則不具補助資格。 

六、 住戶詢問若僅修繕 1、3、5、7 號正立面及 1 號側立面，約需多少經費? 

林世峰里長則表示曾請廠商報價大約需 3、4 百萬。 

七、 現場出席住戶表示，其中 5 號及 7 號住戶均不出席說明會，初步認為參與立面

修繕意願不高，故取得同意書機會亦不大。本案後續可能朝向 1、3 號住戶自

行出資修繕外牆。 

 


